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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执法拖车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预算：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年，共分为5个标段，各标段不接受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年（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
注：1、投标报价包括自签订合同起一年服务期内所投标段管辖范围内的各类施救清障及交通清障服务，包括：交通违法车辆、交通事故车辆（不能行驶或不具备安全行驶条件的或当事人不在现场的）、交通安保及重点路段的备勤服务，各类非法占道物品的清理及其他清障工作。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2、以《徐州市普通公路、城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确定统一优惠率为40%，各投标人不低于该优惠率（统一优惠率是指以基准价为基础下浮的比例），否则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每个投标人可以参与5个标段的投标但只允许中一个标段，本项目按照一、二、三、四、五标段顺序开标、评标。在前一标段中标后，可以参与下一标段评标，但不得再次中标，不再作为后续标段的中标候选人。且各标段中标候选人数量不得少于3家，否则该标段按废标处理。
二、项目说明：
1、项目名称：采购执法拖车服务。
2、采购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4、项目概况：徐州市公安局管理支队所属各大队管辖范围内的各类违法车辆拖移、交通事故车辆（不能行驶或不具备安全行驶条件或当时人不在现场的），包括且不限于如：交通违法车辆、交通事故车辆、交通安保及重点路段的备勤服务、各类非法占道物品的清理及其他清障工作。
5、项目内容：采购执法拖车服务。
三、服务范围：
	标段
	名称
	范围
	预算金额

	标段一
	云龙区辖区
	云龙区交警大队所属辖区范围。
	30万元

	标段二
	鼓楼区辖区
	鼓楼区交警大队所属辖区范围。
	30万元

	标段三
	泉山区辖区
	泉山区交警大队所属辖区范围。
	30万元

	标段四
	大龙湖旅游度假区
	大龙湖旅游度假区交警大队所属辖区范围。
	30万元

	标段五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
	开发区交警大队所属辖区范围。
	30万元


注：
1、服务范围以标段内大队实际辖区为准，大队实际辖区出现调整的。服务范围以调整后的新辖区为准。
2、服务范围还包含在标段区范围内的交管支队所属机动大队、高架大队等（当时人不在现场的）单位的清障拖移服务，如出现其他变化则由采购人确定范围。
3、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管理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服务要求：
（一）清障作业人员要求：
（1）中标人应加强作业人员交通施救与清障操作技能的培训。
（2）实施施救与清障作业的每辆车，符合车辆驾驶的准驾车型的驾驶员外，应配备1名熟悉业务的作业人员（参与交通整治时，如采购人有在法律范围允许内的特殊要求，中标人应全力配合)。
（3）施救清障作业人员应穿着有明显标识的反光背心等服装，按规范流程操作，同时必须听从交警的指挥。
（4）施救清障作业人员应报采购人备案，施救清障作业人员不得在清障作业工作中出现违规行为。
（5）施救清障作业人员应高效，专业，现场施救清障时如因中标人不当作业造成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损毁、第三方人员伤亡以及车辆等财产损失、以及中标人自身的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毁，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清障作业服务要求：
1、服务时间要求
中标人提供全天24小时的各类施救清障作业，接到采购人发出的施救清障指令起计，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见下表）到达现场提供服务。
	中心城区
	非中心城区
	备注

	20分钟内
	30分钟内
	“中心城区”指本市三环路（含高架）以内的标段服务辖区。非中心城区指本市三环路（含高架）以外的标段服务区。


2、现场作业要求
（1）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制订的施救清障作业规范实施作业，包括对被施救与清障车辆的检查和清点、按要求填写施救清障作业单；清拖交通事故车辆（不能行驶或不具备安全行驶条件的或当事人不在现场）按要求填写告知单（当事人不在现场的以电话或短信方式告知），事故车辆驾驶人同意清拖的应在告知单上签署“同意清拖”并签名，以及按规范流程进行作业等。
（2）施救清障作业人员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3）中标人实施施救清障作业时，必须有交通警察在场并取得委托（施救清障作业单、事故车辆清拖告知单应由在场民警签名确认）。
（4）中标人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规定，不得因作业而影响交通、造成交通堵塞或损坏市政设施（如因作业需要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应经现场交警同意）。
（5）中标人实施施救清障作业时，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设置必要的安全警戒区。
3、车上物品处理要求
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规定的程序及规范处置被施救与清障车辆的随车物品，未经采购人或当事人同意，中标人不得进入被施救与清障车辆的车辆内部（包括驾驶乘坐舱以及车尾箱等）。
4、施救清障进场的要求
因中标人违反施救清障作业规范，导致车辆（含随车物品）进场时与扣留时登记的实际状态不符的，停车场可以拒绝接收车辆，由此造成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5、如现场民警要求将涉案货车拖移至称重点或治超点进行称重的，中标人应予以满足，并在完成称重后，再将车辆拖移至指定的停车场。
6、中标人应对“施救清障作业”所施救与清障车辆数据进行分类登记，并定期向采购人报备。
（三）交通违法车辆的施救清障服务要求
1、采购人开展交通整治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施救清障服务。
2、中标人应将施救清障的停放地点及联系方式等，通过文字标识或者其他方式告知当事人。
3、中标人作业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关于施救清障交通违法车辆的规定。
（四）交通保障服务要求
1、交通保障服务指各项交通秩序整治、安保、大型群体性活动以及开展各项道路集中整治的施救清障车应急清障准备，以及在此过程中按采购人要求的巡逻及拖移车辆的服务。
2、中标人提供备勤服务的施救清障车应按采购人指定时间及地点进行备勤，并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巡逻或拖移车辆。备勤施救清障车必须在采购人发出结束指令后方可撤离。
3、中标人应优先确保交通保障服务，经采购人同意，可以调配正在执行采购人其他服务指令的施救清障车参与交通保障工作。
4、如在伴随备勤服务中，无拖移车辆需要或仅需人员押送的，中标人需提供免费服务，并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工作。
5、实施交通保障服务要求时，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配齐随车工作人员，人员配备应满足“施救清障作业人员要求”的规定。
（五）项目管理要求
1、采购人将不定期对中标人的作业情况及台账登记情况进行检查。
2、中标人每月的服务费与当月的考核总评挂钩。采购人将对中标人施救清障任务完成的质量情况进行考评并制作月度考评表，如发生违规事件的，采购人将扣减中标人月度考核分数，并按照月度考核总评分数扣减相应的服务费用。
3、采购人根据检查发现并核实的问题向中标人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中标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实施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书面报采购人；如中标人不按要求实施整改的，采购人有权扣减月度考核分数。
4、中标人如出现重大违规事件，或在考评处罚办法中月度考核分数低于80分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同时，采购人有权将中标人原服务的标段重新分配，由其他标段的中标人提供服务。
（六）施救清障费用支付标准和交通保障费要求：
采购人按徐州市普通公路、城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对中标人施救清障服务进行支付，不得高于下表： 
	清障车类型
	故障车型
	基价(元/次)

	拖车
	一类车：7座以下，≤2吨
	200

	
	二类车：8-19座，2吨＜——≤5吨
	250

	
	三类车：20-39座，5吨＜——≤8吨
	280

	
	四类车：≥40座，8吨＜——≤15吨，20英尺集装箱
	300

	
	五类车：15吨＜——≤35吨,40英尺集装箱
	380

	
	六类车：＞35吨
	450

	吊车
	一类车：7座以下，≤2吨
	600

	
	二类车：8-19座，2吨＜——≤5吨
	600

	
	三类车：20-39座，5吨＜——≤8吨
	800

	
	四类车：≥40座，8吨＜——≤15吨，20英尺集装箱
	980

	
	五类车：15吨＜——≤35吨,40英尺集装箱
	1300

	
	六类车：＞35吨
	1600

	平板车
	一类车：7座以下，≤2吨
	100

	
	二类车：8-19座，2吨＜——≤5吨
	150

	
	三类车：20-39座，5吨＜——≤8吨
	200

	
	四类车：≥40座，8吨＜——≤15吨，20英尺集装箱
	250

	
	五类车：＞15吨,40英尺集装箱
	300

	
	六类车：＞35吨
	350

	轻型拖车
	三轮拖拉机  摩托三轮车
	100

	
	两轮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
	60


注：
1、以《徐州市普通公路、城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确定统一优惠率为40%，各投标人不低于该优惠率（统一优惠率是指以基准价为基础下浮的比例），否则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2、采购人实付价=基准价×（1-统一优惠率）
3、投标人须承诺在中标区域内有办公场所。
4、在规定的时间不能及时履约合同要求，采购人有权进行调配，费用从合同价款中扣除。
说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投标人对“施救清障费用支付标准优惠率的承诺”文件。
（八）车辆最低配置：
	序号
	车型
	标段一
	标段二
	标段三
	标段四
	标段五

	1
	2吨（含2吨）至5吨中小型专业作业车（施救清障车）
	3辆
	3辆
	3辆
	3辆
	3辆

	小计
	3辆
	3辆
	3辆
	3辆
	3辆


注：
以上车辆数量要求为最低配置要求，车辆为自有车辆的，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车辆照片、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车辆为租赁的，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车辆照片、车辆租赁合同扫描件和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在实际工作中如清障作业需要车辆超出上述要求，中标人应当满足。专业作业车辆吨位是指车辆的最大拖牵质量。

每辆车要求至少配备2个人。
四、其他要求：见本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